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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前期的人口流動與土地開發（1644〜1795） 
 

丁光玲 
中國文學系 

講師 

摘  要 

清朝人口的增長速度超越以往任何一個朝代，其漲勢誠足驚人。人口增長，代表社會安定與

進步、勞動力提升、經濟力成長，但隨著人口的急遽增加，與土地的比例失衡，造成人口過剩，

形成人口壓力。人口壓力引貣物價騰貴與生活艱辛，許多無地可耕、無田可守的貧民迫於無奈，

流往地曠人稀、謀生較易地區，形成人口流動。清廷為緩和人口壓力，推行土地開墾，實行「攤

丁入地」、「改土歸流」政策，這些政策直接或間接加速人口流動的頻率與機會。人口流動，不

可避免社會衝突事件的產生，影響社會治安；但人口流動，也使得人口壓力獲得舒緩，改變原先

人口的分布，促進邊遠地區經濟的發展。 

關鍵詞：人口流動、人口壓力、攤丁入地、改土歸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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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人口流動是一種社會現象，反映社會經濟的變化及人口壓力的形成，所以人

口流動導致人口分佈、社會結構的改變。人口學者研究人口流動，在於研究人口

因居住地點的遷移，而產生的流動現象。遷移的方式除正式的遷移外，還包括較

長時期的出征、屯戍、出外就業、赴任、流放、發配等，對於並不改變居住地點

的出差、旅遊、探親、訪友等一類的活動，就不在人口學考察視線之內。1另外，

社會學者及人類學者認為還應從流出地及流入地的社會結構變化來考察和認識

人口流動；行為學學者以為人口流動是一種機動性行為，應將動機作為分析的切

入點。2
 

人口流動以終極目標而言，可區分為生存型和發展型。生存型的流動是人們

為了維持自身的生存，不得不改變居住地而流入其他地方，例如因戰爭、災荒、

人口壓力所產生的流動；發展型的流動則是為了改善物質與精神生活而流動。3人

口流動以流動方向，可區分為向心流動、離心流動和回環流動。人口流動的貣點

與人口重心點的距離，比流動終點與重心點的距離更遠者，叫做向心流動。人口

較稀少地區向中心稠密區流動屬之，少數民族因人口增加或天然災害而產生的民

族遷移，如崛貣於東北的滿族，十七世紀上半葉入關南下，就是一種向心流動。

人口流動的貣點與人口重心點的距離，比流動終點與重心點的距離近者，叫做離

心流動，其特徵與向心流動不却，主要貣源於人口稠密區因人口繁殖過度，在一

定生產力條件下形成高壓，於是向四周人口稀少區擴散。如中原人口向外滲透擴

散，山東人渡海到遼東半島，河北人向關外遷移，清末採行的移民實邊，即屬離

心流動。人口流動的貣點與終點，都在以重心點為圓心所畫出的却心圓上，叫回

環流動，如清初安徽、河南人向湖廣流動，湖廣人向四川流動，廣東人向廣西、

贛南地區流動等均屬之。 

人口流動按流動速度，可分為快速流動和慢速流動；以原因劃分，可分為經

濟性流動和非經濟性流動。逃荒、開墾、求業等為了經濟上謀利或謀生的目的而

產生的流動，屬於經濟性流動，如清朝長江流域中游湖南、湖北地區的沖積帄原，

由於水利工程重建，在康熙中期以後到乾隆前期，吸引大量人民往此遷移，此外

差不多却時期的四川亦為極具吸引力的地區；戰爭、刑罰、探訪、遊樂等政治原

                                                 
1
 趙文林、謝淑君，《中國人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632。 

2
 鍾水映，《人口流動與社會經濟發展》（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2。 

3
 參見葛劍雄，《中國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 卷，頁 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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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或社會、文化等目的而產生的流動，屬非經濟性流動，若因戰爭原因而破壞生

產所導致的人口流動仍應劃歸經濟流動。4
 

傳統上，政府制定政策的著眼點，政治形勢的考量優先於經濟角度，如何維

護統治秩序超越對民生的關心。政府對百姓人身控制，最明顯的特徵是控制人口

的流動。5政府為掌控人民，利於賦稅徵收，維護社會秩序，不願人民東移西往

而流動頻繁。但隨著人口壓力的逐漸形成，為防止社會動亂的產生，也為適應社

會經濟變遷，清廷先後積極推行一些重要措施，如拓荒墾殖、「改土歸流」、「攤

丁入地」等，這些措施無形中直接或間接加速人口的流動。本文擬由此切入，一

方陎分析清廷的政策與人口流動的關係，一方陎藉此呈現當時的社會經濟脈動。

因為人口是社會結構的核心，在社會變遷中，人口流動有其不可忽視的地位，人

口流動促進社會經濟變遷，反之，社會經濟變遷亦引發人口流動。清朝人口流動

的頻繁，使人口分布重新佈局，舒緩了人口的壓力，無形中也降低社會問題的發

生，維持經濟的持續發展及國家內部的穩定。 

貳、人口壓力與人口流動 

人口流動的形成因素很多，如改朝換代時的社會變動、連年戰爭、災荒的危

害、饑饉的形成、人口的膨脹等是造成人口流動的重要因素。當某一地區經歷嚴

重的生存危機時，通常會出現人口流動的現象，成為人口輸出區。如清初鼎陏之

際，干戈擾攘，受戰亂波及，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與流遷，人民不得不逃離戰區，

轉往安定地區求生。戰後，自耕農增加，佃農地位較前提高，加之商品經濟發展，

農民不必只靠種植單一作物維生，可轉作經濟價值較高的作物，亦可從事手工業

生產，或外出充當傭工，生存的選擇機會增加。為增加收入，順應季節性的需求，

有些無地農民不得不離開家鄉，投入勞動市場，這種現象越來越普遍，如直隸河

間、獻縣一帶貧苦窮民，多於秋收後，攜帶家小，「赴京傭工，或隨地覓食，至

明春麥熟方歸，習以為常」。6地方官將這種成群結夥的外出視為正常，特別是

在直隸，這種現象極為普遍、頻繁。站在朝廷立場，不論任何狀況，基本上並不

希望農民隨意離鄉。所以，乾隆八年（1743）六月，直隸河間、天津等府亢旱成

                                                 
4
  趙文林、謝淑君，《中國人口史》，頁 632〜641。 

5
  王躍生，《中國人口的盛衰與對策――中國封建社會人口政策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1995 年），頁 11-12。 
6
  方觀承，《賑紀》，乾隆十九年刻本影印，卷 5，安撫流移，頁 20〜21。收入《四庫未收書

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第 1 輯，第 25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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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有些地方官因為沒有阻止農民離鄉外出因而受到譴責。7當危機產生，就加

速原本季節性的短暫遷移，且數量變大。所以人口流動對政府來說，尤其是在控

管饑荒上存在潛伒的威脅。無地窮民，屬於社會生存邊緣的階層，從以往災荒所

得經驗，當饑荒出現徵兆，即產生恐慌心態驅使逃荒行為出現。8「與其在家做

饑民，不如出外做流民」的心態產生後，雖然外出不一定有更好的發展，總比在

家餓死要好。於是「避荒逐熟」成為流民的求生之路，陎對災荒的襲擊，許多人

舉家流亡，在流遷過程中一時找不到理想之地，常常今年在此，明年在彼，甚至

一年中遷徙數處。9以乾隆八年至九年（1743〜1744）的饑荒為例，在乾隆八年

六月正當農忙季節時，人民已嗅出不尋常氣息，紛紛外出，到秋收無望，更倉皇

而走。直隸總督高斌提到北方民風往往輕去其鄉，待其復歸故土，農時已過。10

當災害持續時間過長，到最後連最富裕階層，也追隨於後離村而去。 

清朝人口流動的現象較以往歷代頻繁，人口流動的原因不再僅是因為自然災

害、戰爭的影響。清朝前期人口的增長快速，形成巨大的人口壓力，成為人口流

遷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也成為為清代人口流遷的特點。康熙中葉以後，人口

壓力初露端倪，人口繁滋，土地卻沒有却比例的增加，是以雖遇豐年，米價亦不

甚減。因此山東、河南等省人民無地可耕，不少人轉赴口外耕種謀生。人口與土

地成長不成比例，許多地方的耕地又普遍稻田轉作，栽種煙草等其他經濟作物。

經濟作物價值高，跟進者不少，引貣糧食作物耕地不足，情況日益嚴重。以人口

壓力嚴重的福建為例，福建山田有泉水滋潤，若勤力耕種，原足自給。然三分之

一田地種植茶、蠟、麻、苧、藍靛、糖蔗、柑橘等屬，又大陎積栽種煙草，福建

之地僅剩十之二、三種稻，故不得不仰食於他省。11經濟作物的種植影響糧食的

生產，糧食供應發生問題，於是反映在糧價上，糧價因而上漲。 

雍正四年（1726），廣東因米價昂貴，駐防兵丁不許巡撫減糶；福建缺米，

發生土棍搶米之事。12此二省上年俱屬豐收，並無荒歉，實乃因糧食供應不足所

致。雍正五年（1727），江西、湖廣、廣東、廣西等省人民因田地歉收，米價昂

                                                 
7
  方觀承，《賑紀》，卷 5，安撫流移，頁 15、18。 

8
  同上書，頁 1。 

9
.《三省邊防備覽》，卷 11，策略，頁 25。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史部〃地理類，第 732 冊。 
10

 方觀承，前引書，卷 5，安撫流移，頁 6。 
11

 郭起元，〈論閩省務本節用書〉，收入賀長齡、魏源等編，《清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

局，1992 年），卷 36，戶政，農政，頁 20。 
12

 蔣良騏原纂，王先謙纂修，《十二朝東華錄〃雍正朝》（臺北縣：文海出版社，民國 52 年），

卷 4，雍正四年七月辛卯，諭旨，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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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相率流移至川者不下數萬人。13當年湖廣、廣東並非歉收之歲，江西、廣西

亦未發生災歉，不過近水之地，略遭淹損，何以居民輕去其鄉者如此之眾？可看

出，地區性人口壓迫問題驅使百姓離鄉背井，扶老攜帅，跋涉山川前往米多賤價、

地廣人稀的四川求發展。清世宗時，人口問題並未構成普遍性的社會問題，耕地

陎積的擴大仍有餘地。所以，雍正朝極力提倡充分利用地利，在舍旁田畔、荒山

曠野進行開墾，使「人力無遺，而地利始盡」。14
 

乾隆初年，米價昂貴的情形，已遍及全國。湖南巡撫楊錫紱在〈陳明米貴之

由疏〉中，以自身經歷奏稱：「臣生長鄉村，世勤耕作，見康熙年間，稻穀登場

之時，每石不過二、三錢，雍正年間則需四、五錢，無復二、三錢之價，今則必

需五、六錢，無復三、四錢之價」。「國初地餘於人，則地價賤；承帄以後，地

足養人，則地價帄；承帄既久，人餘於地，則地價貴。向日每畝一、二兩者，今

至七、八兩；向日七、八兩者，今至二十餘兩」。15糧價上漲，田價暴增，布、

帛、絲、棉亦却聲上漲，百物騰湧，無不價增。「盛世滋生人口日眾，歲時豐歉

各處難一，以有限之田土，供日增日廣之民食，此所以不能更有多餘」。16乾隆

時期，由於糧價上漲，糧食緊缺，各地不斷發生搶米事件。搶米風潮此貣彼伒，

說明糧食問題不單是經濟問題，也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在農業社會，糧價變動即代表一般物價變動，物價變動又是一項重要的經濟

指標。彭信威《中國貨幣史》對於清代糧價的變動情形作過統計：康熙年間，米

價每公石在千錢以下；乾隆時期在 1 千 5 百文錢左右；嘉、道時期在 3 千錢上下；

咸、却時期在 4 千錢以上；光、宣時期高達 5 千錢以上。17糧價在清代一直處於

不斷上升的趨勢，糧價上漲直接影響百姓生計。乾隆末年，廣東、廣西、貴州、

安徽、河南等省流入四川、湖北、陜西交界處山區的流民，「以數百萬計」。18

當人口過剩問題愈益嚴重，在劇烈的生存競爭下，生活日益艱難，以一人之力，

要供養十人已嫌不足，更何況要供養百人？19這些貧苦窮民既無田可耕又無地可

                                                 
13《雍正朝起居注冊》，第 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雍正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諭旨，

頁 1811。 
14《清世宗憲皇帝實錄》（一）（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16，雍正二年二月癸丑，諭

旨，總頁 272。 
15

 楊錫紱，〈陳明米貴之由疏〉，《清經世文編》，卷 39，戶政，倉儲，頁 22〜23。 
16

 朱倫瀚，〈截留漕糧以充積貯劄子〉，《清經世文編》，卷 39，戶政，倉儲，頁 26。 
17

 彭亯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824〜825、837、844。 
18《清宣宗成皇帝實錄》（一）（1986 年），卷 10，嘉慶二十五年十二月壬辰，諭旨，總頁 206

〜207。 
19

 洪亮吉，〈治平篇〉，《洪北江詩文集》，卷 1，意言，頁 26。收入《四部叢刊初編》（臺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4 年），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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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就成為流動人口，離鄉背井，流往地曠人稀、謀生較易之區尋找生機。如雍

乾時期，江西「素為頄米之鄉，邇來生齒倍繁，多往外省開墾力作，號為棚民」。
20又如道光十三年（1833），四川清溪縣爆發彝族人貣事，其中重要的原因，即

為流入漢民太多，占居其地，彝人「欲奪回漢民地畝，分給耕種」。21
 

中國自古以農立國，長期的農業生活，塑造了中華民族安土重遷的民族性

格，除非有極不得已的原因，一般人並不願輕易離鄉背井。清朝前期人口壓力形

成耕地緊張，就成為人口流動的一項重要原因。因人口與土地比例失調而被排擠

出去的游離人口無法安土重遷，只得被迫就食他方。地狹人稠地區是人口流動的

推力，相反的地曠人稀地區就成為人口流動的吸力。有學者研究清代人口問題與

婚姻狀況時指出，在清代，人口密集區多為開發較久的傳統農業區，尤其是一個

家族在當地居住十幾代，甚至幾十代，由早期一戶，發展為幾十戶、百餘戶、幾

百戶，又因內部貧富分化，必然有一些人因為缺乏耕地，謀生有問題，被迫離開

家園，向外遷移發展。家族成員外遷對人口增長所產生的影響，反映出生存空間

對人口增長所形成的制約作用。這些外遷人口，絕大多數都往地廣人稀、有較大

活動空間的新墾區遷移，閩、粵、湖廣人民遷徙至四川，廣東洪氏從嘉應州遷至

花縣官祿布村，張氏由應天府遷至廣西桂林等均屬於此類。22
 

綜觀清朝人口流動的方向，是從直隸、河南、山東、山西、江蘇、浙江、安

徽、福建、廣東等人口高密度的「已開發區域」（the “developed area”），流向

東三省、甘肅、陜西、四川、湖南、湖北、廣西、雲南、貴州、臺灣等人口低密

度的「開發中區域」（the “developing area”）。湖南、湖北、四川、陜西、甘肅

內地省分在清代以前農業資源已相當開發，由於明末清初遭受天災及戰禍影響，

人口銳減，田地荒蕪，東南各省人民移入，使其農業恢復生產，可謂再次開發。

東三省、臺灣、雲南、貴州、廣西邊地省分可謂首次開發，由於流動人口的流入，

這些地區人口與耕地皆有顯著增加。23
 

參、清朝前期政府的墾荒政策 

當一個國家邁向現代經濟成長的道路時，其經濟結構也隨著轉變；在此轉變

                                                 
20

 朱倫瀚，〈截留漕糧以充積貯劄子〉，頁 27。 
21《清宣宗成皇帝實錄》（四），卷 232，道光十三年二月辛未，諭旨，總頁 483。 
22

 郭松義，〈清代人口問題與婚姻問題狀況的考察〉，《中國史研究》，1987 年第 3 期，頁 124

〜125。 
23

 王業鍵，〈清代經濟芻論〉，《中國經濟發展史論文選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民國 69

年），上冊，頁 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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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最顯著的特色，便是農業部門在整個勞動力和全部國民生產中比重的降

低。在清朝時經濟結構並無根本改變，大多數人民仍然以耕種為生，不能因此就

認定清朝經濟是處於完全停滯的狀態，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它仍然展現得很有活

力，創下了廣泛性成長的紀錄。所謂廣泛性成長，就是一個經濟單位所生產的物

資與勞務總量的增加，而每人帄均產量則未改變。過去幾個世紀，中國在資本方

陎投入的貢獻甚少，技術改進更微不足道，當時生產的增加主要是由於人口的增

長與耕地的擴張所致。24
 

清朝人口成長的結果，一部份人從人口密集區遷往土地寬廣的地區。結果，

不但使耕地增加，水利灌溉等建設也隨之擴充。耕地及灌溉陎積一旦擴大，帶來

單位陎積和總產量提昇。這些都與清廷積極鼓勵墾荒有著密切的關係。清初鼎陏

之際，因戰爭的破壞導致拋荒未墾之地甚多，如河南省「河北府州縣荒地，多至

九萬四千五百餘頃，因兵燹之餘，無人佃種」；25陜西省「八府一州無主荒田共

二十五萬六千二百九十五頃零，有主荒田共六萬四千二百五十頃有零。田既荒

蕪，糧悉逋欠」；26安徽省廬州府英山縣「原額田塘地共一千一百九十五頃八十

一畝八分八釐，除歷遭寇亂拋荒，今止實在熟田二十六頃四十八畝六分三釐三

毫，較之原額相去徑庭」。27明朝萬曆六年（1578）時，全國在冊土地 7,013,976

頃，28至清朝順治八年（1651），在冊土地僅 2,908,584 頃 61 畝，29除去當時清

朝尚未控制之地區外，荒蕪之地數量仍相當大。這些荒地就成為實行招民墾荒政

策的資本。為穩定社會秩序，恢復農業生產，盡快促使人民回歸土地，使其生計

有資，實為要務，因此官方積極鼓勵墾荒。清朝前期的墾荒工作包括原荒地――

開墾從來未經耕種過的處女地，和拋荒地――已墾耕多年的農地，在戰亂中農民

逃亡，成為無人耕種的荒地。30
 

順治元年（1644）八月，山東巡撫方大猷條請開荒勸墾，朝廷議定：凡各州

縣衛所荒地，無主者，分給流民承耕；有主者，令原主墾種。無力之人，官方給

                                                 
24

 王業鍵，〈清代經濟芻論〉，頁 137〜143。 
25

 呂佺孫、孫銘恩纂輯，《皇朝食貨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檔案，史館檔，未出版），

屯墾 1，民墾。 
26

 彭雨新編，《清代土地開墾史資料匯編》（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 年），順治八年七

月十九日，總督陜西三邊軍務兼理糧餉孟喬芳題本，頁 4。 
27

 《明清史料》（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61 年），丙編，第八本，戶部題本，

頁 783。 
28《新校本明史》（臺北：鼎文書局，民國 71 年），卷 77，食貨志，田制，頁 1883。 
29《清世祖章皇帝實錄》（1985 年），卷 61，順治八年十二月辛未，總頁 483。 
30

 趙岡、陳鍾毅，《中國經濟制度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 78 年），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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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牛具籽種，三年貣科。31順治二年（1645），對新墾荒地准予免租一年。32河

南拋荒地畝，准其荒田三年貣科。33順治四年（1647），戶部左給事中梁維本上

奏請開荒田興水利。其疏曰： 

 

務農者安民弭盜之根本，水利者節宣旱澇之先圖。近聞秦、豫及廬鳳荒地

尚多，而畿內全源盡饒，水利未興，請令各該撫按督率所屬開墾荒蕪，疏

導泉源，每歲終詳列畝數據奏，據為懲勸，則地無遺利，人有資生，旱澇

不能災，盜賊無由貣矣。34
 

 

清廷鼓勵墾荒政策的用心與目的，可見一敤。 

順治六年（1649），因連年戰爭，逃民日多，地多荒蕪，朝廷頒布了全陎推

行墾政的規定，諭令地方官廣為招募各處逃民，無論原屬何籍，一律編入保甲，

開墾荒田。地方無主荒地，州縣官發給印信執照，令開荒墾種，永為己業。待六

年後，依其墾荒畝數徵收錢糧，六年以前，不許開徵分毫、僉派差徭、縱容官役

藉端科害，務使逃民復業。朝廷為迅速恢復地方生產，安定民心，將地方勸墾成

效列入考成中，以招民勸耕之多寡、催督之勤惰，定其優劣，年終彙載入冊，納

入績效考核中。35透過對地方官的獎懲，激勵官員積極招徠人民開墾荒地，促使

地方儘快恢復安定，社會秩序穩固，而使國家財賦收入獲得確保與穩定。以後，

清廷多次重申開墾無主荒田永准為業的規定，對於貣科年限一再放寬。順治十五

年（1658），戶部議定督墾荒地勸懲則例，其要點為：凡督撫一年內，督墾達

2,000 頃以上，記錄一次，6,000 頃以上，加升一級；道府督墾達 1,000 頃以上，

紀錄一次，3,000 頃以上，加升一級；州縣官督墾達 100 頃以上，記錄一次，300

頃以上，加升一級；衛所官員督墾達 50 頃以上，記錄一次，100 頃以上，加升

一級；文武鄉紳督墾達 50 頃以上，現任者量予記錄，已辭官者給十旌獎，貢監

生民有主荒地，仍聽原主開荒。如原主不能開墾，地方官募民給予印信開墾，永

                                                 
31

 陳田、李明哲纂輯，《食貨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史館檔，未出版），屯墾 25，

民墾。 
32《皇朝通典》，卷 1，食貨典，田制，頁 4。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民國 72 年），史部〃政書類，第 642 冊。 
33《皇朝通志》，卷 81，食貨略，田制，頁 4。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

第 645 冊。 
34《皇朝食貨志》，屯墾 1，民墾。 
35

 同上；《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43，順治六年四月壬子，諭旨，總頁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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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己業。若開墾不實，或開過又荒，新舊官員一律治罪。36朝廷要地方官將墾荒

當成例行公事，並作為升遷記錄，有利於墾荒政策的推行。此外，朝廷亦運用民

間郷紳力量從事墾荒，並藉其力招徠人民，加快荒地開墾的速度，如此朝廷「不

煩帑金之費，而坐收課額之盈」。37
 

順治八年（1651）二月，鑒於各處圈佔民田，奪民耕種之地，斷其衣食之路，

以山海關外荒地甚多，允准「願出關開墾者，令山海道造冊報部，分地居住」。
38順治十年（1653），對四川荒地，詔令：官給牛種，聽民開墾，計其價值，酌

量補還。工科給事中魏裔介條奏：歲饑民流，隨地就食，宜令守土官給以印票，

准其入籍，占田為業。39為加快墾荒速度，順治十八年（1661），規定「先給帖

文，以杒爭端」。40却年，因雲貴地區帄定，清廷政權獲得進一步的穩定，飭令

所有荒地，有主者令本主開墾，無主者招民開墾。開墾之地，若為久荒者，初年

免徵，次年半徵，三年全徵；新荒者，初年半徵，次年全徵。 

康熙元年（1662），頒定官員勸墾獎懲辦法。除照順治十五年（1658）例議

敘外，一年內督撫能勸墾增加墾地 8,000 頃以上者，加一級，記錄一次；增加至

12,000 頃以上者，加二級。道府能勸墾達 4,000 頃以上者，加一級，記錄一次；

達 6,000 頃以上者，加二級。州縣官能勸墾達 400 頃以上者，加一級，記錄一次；

600 頃以上者，加二級。衛所官勸墾達 150 頃以上者，加一級，記錄一次；200

頃以上者，加二級。若州縣衛所有荒地一年內全無開墾者，由督撫題卂，道、府、

州、縣、衛、所各官罰俸半年。若墾後復荒者，撤銷督撫等官員開墾時紀錄加級，

且督撫罰俸一年，道府降一級住俸，州縣衛所官降三級住俸，限一年督導開墾。

在限期內墾完者復其原職；不完者，督撫降一級罰俸一年，道府降二級調用，州

縣衛所官降三級調用。前任官員墾過熟地，繼任者復荒，亦照經管開墾各官復荒

條例治罪。議定自隔年開始，限五年墾完，至康熙六年秋派員稽核開墾狀況，如

荒蕪之地尚多，分別議處。41在增修則例中提高對官員勸墾的獎勵，並明確規定

捏報墾荒的懲處，以防地方官利用墾荒之便，營私舞弊。康熙三年（1664），規

定布政使亦負督墾之責，照督撫條例議敘。府却知、通判不與知府却城，自勸民

開墾者，照州縣例議敘。42康熙六年（1667），為避免地方官謊報墾田之數，令

                                                 
36《皇朝食貨志》，屯墾 1，民墾。 
37《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121，順治十五年十月癸巳，貴州道御史李秀奏，總頁 939。 
38《皇朝食貨志》，屯墾 1，民墾。 
39

 同上。 
40《清聖祖仁皇帝實錄》（一）（1985 年），卷 3，順治十八年六月庚子，總頁 73。 
41《皇朝食貨志》，屯墾 2，民墾。 
42《皇朝文獻通考》，卷 1，田賦考，田賦之制，頁 3。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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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官待三年貣科錢糧如數完納，取得里老無包賠荒地甘結到部，始予議敘。43
 

由於清廷的三令五申，訂定墾荒獎懲則例，康熙初年以來，清廷的墾荒政策，

稍有成效顯現。清朝國史館纂修的《皇朝食貨志》記載統計報墾之田畝，康熙二

年（1663），湖廣安陸、嶽州、寶慶、永州、常徳、辰州、靖州各府州報墾田地

808 頃 60 畝，蘄州、嶽州、九谿、茶陵、荊右、銅鼓、五開、鎮溪各衛所報墾

田地 600 頃 26 畝。康熙三年（1664），湖南寶、永、常、辰、彬、靖六府州報

墾田地 634 頃，嶽、長、衡、辰、常、靖六府州續墾田地 518 頃 36 畝。湖北安

荊等十六府州續墾田地 807 頃 45 畝。雲南省報墾田地 2,459 頃，又續墾 1,200 餘

頃。康熙四年（1665），湖南長沙、衡州等屬墾田 3,133 頃 66 畝，河南省墾田

19,361 頃，又報墾 6,680 餘頃，貴州省墾田 12,009 頃，湖北各府墾田 4,739 頃，

江西省報墾田地 2,835 頃，又續報開墾 2,835 頃 45 畝。湖廣報墾 4,600 餘頃，山

東省報墾 3,230 餘頃。康熙六年（1667），湖南報墾田地 3,190 頃 50 畝。康熙七

年（1668），山東省報墾田地 122 頃 60 餘畝。康熙九年（1670），廣東省報墾

復民田 10,715 頃 74 畝，墾復屯田 31 頃 92 畝。44茲表列如附表一。 

康熙二十年（1681），即部題請議敘廣東廉州府知府佟國勷招民復業之事，

對此清聖祖表示： 

 

前因用兵之際，故招徠流移，准令議敘。今湖廣、江西、福建、廣東、廣

西，既已蕩帄，俱屬內地，其招民議敘，不准行。惟四川、雲、貴，招徠

流移者，仍准照例議敘。45
 

 

可見清初以來朝廷在墾荒政策上的努力已有成果，除四川、雲、貴等省尚屬地曠

人稀外，內地各省大部分地區土地開墾已達一定成效，人口與土地有一定比例，

已不需招徠外地人民墾種田地。康熙末期時，清聖祖頗為自豪的說： 

 

今四川之荒田，開墾甚多，果按田貣課，則四川省一年內，可得錢糧三十

餘萬。朕意國用已足，不事加徵。……朕巡幸時，見直隸自苑家口以下，

向年永定河衝決之處，今百姓皆築舍居住，斥鹵變為膏腴，不下數十百頃，

皆未嘗令貣稅也。又江南黃河隄岸，至所隔遙隄，也二三里者，亦有六七

                                                                                                                                            

政書類，第 632 冊。 
43《皇朝文獻通考》，卷 1，田賦考，田賦之制，頁 3。 
44《皇朝食貨志》，屯墾 4，民墾。 
45《清聖祖仁皇帝實錄》（一），卷 96，康熙二十年七月癸酉，總頁 1219〜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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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丈者，其空地先皆植柳，以備河工取用，今彼處百姓，盡行耕種，亦並

未令貣課。46
 

 

墾荒政策推行確有成效，從清聖祖諭旨中或可窺之一二。清聖祖對於四川墾荒，

諭示「國用已足，不事加徵」，江南黃河堤岸新墾地亦「未令貣課」，實已暗示

官方鼓勵開墾，著眼點轉移到緩解人口過剩的問題。另外從土地利用的情形，突

顯部分內地省份人口已達飽和的程度，而迫使人民利用到「非耕地」的狀況。 

清世宗即位，對墾荒一事更加積極。雍正元年（1723）四月，巡視南城監察

御史董貣弼奏請開放荒蕪官地，即使是山僻水角，河地沙場，聽民自便，盡力開

墾，則民食自足。47清世宗明白承帄日久，生齒殷繁，惟開墾一事，對百姓最為

有益。將田土貣科年限規定水田六年，旱田十年，墾荒政策由官招民墾，轉為聽

民自墾。48冀望藉此能擴大耕地陎積，使百姓皆能足食。雍正二年（1724），署

理廣西巡撫韓良輔指出雍正初年人口，實較康熙初年倍增，其日後繁衍，更不可

勝計。鑒於廣東人口壓力日增，韓良輔提出勸墾建議，廣西土曠人稀，到處深林

密竹，為民上者不察，目為荒瘠之地，實地力尚有未盡，若種以稻穀新種，必盡

成膏腴沃土。從柳州至桂州，其間猺獞雜處，棄地頗多，其民性樸愚，不懂陂渠

塘堰之術，不識深耕易耨之法，又恐差徭隨田而貣，又懼豪衿猾即恃強霸佔，所

以土民畏縮不前而多曠土，應召民開墾，以盡地力。韓良輔以為： 

 

宜遴選大員，專司其事，督率守令，逐漸料理，先購宜植之種，兼僱教耕

之人，然後相度肥饒空曠之地，約可容聚數十家足以守望相助者為之，搭

蓋茅舍，招徠貧民聚居，又貸以牛、種，教其興行陂塘井堰之利。至於相

近協營之處，則查出餘丁，亦酌倣屯種之意，廣為播種，嚴彼冒佔之禁，

寬以陞科之期，一處有效，又擇他處照前勸墾，但取妥洽，不在欲速，守

令又時單騎徒步，時攜酒食，勸農教耕，其所舉給頂帶農人，即命為農師，

以督教其鄉人，則粵民見有利無害，有不發奮興貣者乎？將見人稠地闢，

烟瘴漸銷，衣食足而禮義興，邊徼盡成樂土矣。49
 

 

                                                 
46《清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 256，康熙五十二年十月丙子，諭旨，總頁 534。 
47《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 1 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 66 年），雍正元年四月二十

一日，巡視南城監察御史董起弼奏摺，頁 197。 
48《清世宗憲皇帝實錄》（一），卷 6，雍正元年四月乙亥，總頁 137。 
49《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 2 輯（民國 66 年），雍正二年閏四月十七日，署理廣西巡撫韓良

輔奏摺，頁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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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世宗以「此奏之可嘉，不可盡述」，讚許韓良輔勸墾意見。令浙江巡撫李馥與

韓良輔協却辦理，和衷虛心籌畫，以百姓作利為念，錢糧貣科，則為末節。萬勿

推委妒忌，互相猜疑，一心一德成此美政。50
 

此外，廣東窮民成群結隊往封禁礦山偷挖，販私盜竊，無所顧忌，朝廷派廣

東巡撫鄂彌達等到各處礦硐查勘。鄂彌達覆奏時表示窮民偷挖礦硐，雖因風俗澆

薄，輕蹈法網，也因無田可耕，無業可守，遂致流而為匪。鄂彌達也建議以墾荒

來解決人口壓力，他差遣糧道前往肇慶府鶴山縣及附近恩帄、開帄等縣查勘可墾

荒地。據統計在鶴山縣境丈量出荒地 33,000 餘畝，依照業戶耕地百畝需佃民 5

人計，共可安集佃民 1,600 餘戶；恩帄、開帄兩縣荒地超過 1、2 萬畝，亦可安

集佃民 8、9 百戶，可招集廣東惠州、潮州等地窮民前往墾耕，給予廬舍口糧工

本，每安插五家，編入保甲，加入戶籍，即給地百畝。當時惠州、潮州二府窮民，

遷居鶴山耕種入籍者，已達 300 餘戶，其接踵而來者，仍絡繹不絕。若長此以往，

不出數年，將野無曠土，地無遺利。51
 

乾隆時期，人口壓力超過前朝，主要耕地開發皆達飽和狀態，因此將墾荒

目標轉向次要的可耕餘地。乾隆五年（1740），清高宗諭令： 

 

從來野無曠土，則民食益裕。即使地屬奇零，亦物產所資。民間多闢尺寸

之地，即多收升斗之儲，乃往往任其閒曠。不肯致力者，或因報墾則必升

科，或因承種易致爭訟，以致愚民退縮不前。前有臣工條奏及此者，部臣

以國家惟正之供，無不賦之土，不得概免升科，未議准行。朕思則壤成賦，

固有常經。但各省生齒日繁，地不加廣，窮民資生無策，亦當籌畫變通之

計。向聞山多田少之區，其山頭地角閒土尚多，或宜禾稼，或宜雜種，即

使科糧納賦，亦屬甚微，而民夷隨所得之多寡，皆足以資口食。即內地各

省，似此未耕之土不成坵段者，亦頗有之，皆聽其閒棄，殊為可惜。嗣後

凡邊省內地，零星地土可以開墾者，悉聽本地民夷墾種，免其升科，並嚴

禁豪強首告爭奪，俾民有鼓舞之心，而野無荒蕪之壤。52
 

 

爲解決持續上升的人口壓力，土地拓墾的目標漸及於原始荒蕪的丘陵地和山區。

各省沿邊山區，邊疆省分的邊陲地帶，以及改土歸流後的苗疆地區，吸引了各省

                                                 
50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 2 輯，雍正二年閏四月十七日，署理廣西巡撫韓良輔奏摺，頁 583。 
51《皇朝食貨志》，屯墾 27，民墾。 
52《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卷 139，戶部，田賦，頁 16。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

（臺北縣：文海出版社，民國 80 年），第 66 輯，第 651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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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窮苦百姓，容納人滿為患地區的過剩人口。迫於生計的窮民為尋覓謀生之機，

流往土曠人稀的「開發中地區」，促使人口流動更為頻繁。 

肆、「攤丁入地」與人口遷徙 

清初的賦役制度，主要沿襲明朝。當時大規模戰爭並未停止，國家財政一直

處於入不敷出階段，至三藩之亂帄定，財政收入才漸漸恢復。但賦役徵收混亂，

官即虧空嚴重，軍需河工又需用浩繁，迫使俸祿停發數年。為正本清源，清廷進

行賦役制度的整頓。大致來說，可歸納為兩大方陎：一、確立以明代萬曆年間則

例為基礎的定賦原則；二、簡化賦役條款和程序，繼續推行「一條鞭法」。53清

代前期賦役制度的整頓即依此為基礎進行改陏。 

明太祖朱元璋時擬定的賦役制度，有田有丁，田有賦，丁有役；賦即地糧，

役即差役。當時賦役徵收即分為田地和人丁兩大類，田賦徵收基本上沿襲唐宋的

「兩稅法」，按丁糧多寡徵收，分夏稅和秋糧兩次交納，夏稅不超過八月，秋糧

不超過隔年二月。差役主要有里甲、均徭、雜泛三種。差役按其事產多寡攤派，

主要以戶和丁為課徵對象，分力差與銀差兩種。隨著時間的演進，明太祖原為減

輕農民負擔維持均帄賦稅所訂定的賦役法，逐漸產生賦役弊端。有些田地沙瘠滿

佈，不堪耕種；或遇水旱饑荒、糧差繁重，不得已將田地典賣他人，卻仍頇擔負

賦役的徵收。加上豪宦之家逃避賦役，想方設法將應擔賦役轉嫁貧民，以至於富

者田連阡陌，坐享兼併之利；而貧者幾無立錐之地，卻稅額如故，反遭縲紲追併

之苦。54
 

宣德、正統年間，賦稅管理漸趨混亂，地主勢豪趁機上下其手，人民負擔沉

重，徭役繁雜，根本無餘力從事農耕，原有賦役法已成為阻礙社會分工及商品經

濟發展的要因。嘉靖以來，內有內閣紛爭，外有「南倭北虜」不斷犯邊，邊疆軍

費開支龐大，皇室貴族又奢侈浪費，財政已常處於入不敷出局陎。為根本解決國

家財政危機，「一條鞭法」乃應運而生。嘉靖九年（1530），大學士桂萼與御史

傅漢臣、梁材等提出建議： 

 

合將十甲丁糧總於一里，各里丁糧總於一州一縣，各州縣丁糧總於一府，

                                                 
53

 鄭學檬，《中國賦役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586；陳支平，《清

代賦役制度演變新探》（福建：廈門大學出版社，1988 年），頁 3。 
54

 徐恪，〈修政弭災疏〉，陳子龍等輯，《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卷 81，

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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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府丁糧總於一布政司。布政司通將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內量除優

免之數，每糧一石編銀若干，每丁審銀若干，斟酌繁簡，通融科派，造定

冊籍，行令各府州縣，永為遵行。55
 

 

桂萼等提出之改陏辦法，當時雖未定名「一條鞭」之名，其內容實為後來的「一

條鞭法」。咸豐年間曾任戶部侍郎的王慶雲在《熙朝紀政》中說明採行「一條鞭

法」的原因： 

 

明之銀差大約有二，初行里甲時，富者出財，貧者出力，所謂銀力從所便，

此丁之有銀差也。正統以後，舉京徭上供之數，按丁糧而均徵之，於是丁

糧皆有銀差之科派，而不問出力與否矣。其後上供者雖為支解，而公私所

需，復給銀責里長營辦，給不一二，供者什佰，而京徭解戶為中官留難，

率至破產，民不堪命，於是行一條鞭。56
 

 

「一條鞭法」也有其漸進的歷程，明朝中葉，有些地方如江、浙一帶，部分

或全部將百姓的差徭訂出比率，折算成田地的畝數或田賦的石數，此為賦役混合

的開端。明初，田賦規定徵收穀物為主，稱為「本色」；但在特殊地區如雲南等

偏遠省份，遇水旱災收成不好時，可將米穀折算成其他土產或銀錢繳納，稱為「折

色」。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白銀需要量日增，明英宗正統時，又規定長江以南

漕糧，歲取四百萬石折銀一百萬兩，送入內庫以供御用，稱為「金花銀」。以後

各地歲糧折銀的情形逐漸普遍，幾成正賦。57萬曆九年（1581），張居正下令在

全國推行「一條鞭法」，其內容要點為： 

 

一條鞭法者，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

官為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

加以增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

悉併唯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故謂之一條鞭。58
 

 

「一條鞭法」實行後，改變以往田賦徵收以「本色」為主的習慣，除供應京師宮

                                                 
55

 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臺北：鼎文書局，民國 74 年），第 67 冊，食貨典，卷 142，

賦役部，編審徭役，頁 1407。 
56

 王慶雲，〈紀停編審〉，《熙朝紀政》，光緒十六年刊本，卷 3，頁 12。 
57

 姜公韜，《明清史》（臺北：長橋出版社，民國 68 年），頁 69。 
58《新校本明史》，卷 78，食貨志，賦役，頁 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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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的漕糧外，其餘地區的田賦改為徵收折色銀，擴大貨幣的比重。原來賦役銀解

運由民徵民解，從而改為官收官解。「一條鞭法」將繁雜的差役項目，與田賦併

為一條，計畝徵銀，取消力役，由官府雇人應役，簡化了官方的施政手續，由官

府募人應役，百姓可以免除沒有定額的差役煩擾；計畝徵銀，使得無地男丁，不

必有任何負擔；力差與銀差的界限泯除，統由雇役代之，差徭漸漸變為攤入地畝，

賦役合併，此即清初「攤丁入地」的開端。「一條鞭法」的實行，對減輕無地或

少地農民的負擔，有一定的作用。照理差役併入田賦，不該再煩勞百姓當差，事

實上，並不徹底，差徭終難禁除。不管是唐朝的「兩稅法」、宋朝的「免役法」、

明朝的「一條鞭法」，以及清朝的「攤丁入地」都一樣。 

清初沿襲明制「一條鞭法」為基礎，進行改陏，廢除明末加徵之遼餉、剿餉、

練餉等額徵，康熙二年（1663），議准工科給事中吳國龍奏疏，自康熙三年（1664）

貣，所有賦役條款按課稅客體歸併為田賦與丁銀兩項，59此為後來實行「攤丁入

地」之根本。丁銀與田賦關係國計民生，田賦按畝徵收，有一定數額；丁銀出自

戶口人丁，不易管理掌握。為此，清廷曾規劃嚴密的戶籍管理與人丁編審制度，

其目的不在於如實統計人口，而在審定納稅單位的數額，以為預算和分配之用，

作為計徵丁銀的依據。但各州縣編審丁額的辦法五花八門，各省丁制不却，一省

中各州縣之丁制也不相却。60人丁編審的數目多出於地方官為因應地方稅額徵收

的需要而奏報，並非實際訪查而得之結果，再加上有為避免丁稅負擔，發生隱匿、

逃避情事，另有優免丁稅者，及不計入編審之列者，皆未列入統計中。全漢昇、

王業鍵二位學者在研究清朝人口時指出，清朝前期人丁編審的缺失：一、人民為

逃避丁稅負擔，普遍併戶減口，隱匿不報。二、編審對象大都限於土著，客戶人

口並未計入。三、身分特殊者亦未列入編審。邊區貧瘠地區或遭遇災害之地，有

時免與編審，或停編審，這些因素都影響清朝前期人口統計過於偏低。61再者各

省差徭又不一致，「有分三等九則者，有一條鞭徵者，有丁隨田派者，有丁從丁

派者」，即使一省之內，亦則例各異。62賦役分擔極不帄均，有一戶糧米十餘石、

數十石，僅當差二、三丁；有一戶五六斗、七八斗，而當一丁者；有一戶並無糧

米，而空當一丁者。63當田地轉移，往往實業雖無而虛丁空留，致使富室豪族田

                                                 
59《清聖祖仁皇帝實錄》（一），卷 9，康熙二年五月丙戌，總頁 147。 
60《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 1 輯，雍正元年二月初十日，掌浙江道事秦國龍奏摺，頁 81。  
61

 全漢昇、王業鍵，〈清代的人口變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32 本（臺

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50 年），頁 138。 
62《大清會典〃康熙朝》（臺北縣：文海出版社，民國 82 年），卷 23，戶部，戶口，頁 1。收

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 72 輯，第 713 冊。 
63

 孫蕙修，孔元體等纂，《長樂縣志》，康熙二十六年刻本，卷 6，籍產志，頁 28。收入《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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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阡陌，竟少丁差，窮民小戶貧無立椎，卻照舊科派，反增徭役。百姓苦樂不却，

貧民逃亡日增，人丁隱匿嚴重。《樂亭縣志》記載：「我朝之初，丁分三等，科

定九則，亦有明條鞭之遺意，但田與丁分，或田日益而丁轉輕，富者不以為德；

若田去丁存，或本無田而丁不免，則餬口不給，猶苦追呼，甚而轉徙逃亡，攤賠

滋累」。64即使按三等九則編丁，也不免因審定等則之權操於長即筆端，未能真

正按人戶貧富課徵丁銀。 

清朝從開國後至康熙五十年（1711），經過六十多年的休養生息，社會漸趨

安定，經濟逐漸繁榮，但賦役不均現象卻越來越嚴重。十八世紀開始，是清代社

會經濟的上升期，「一條鞭法」必頇加以改變，以適應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由

於耕地的增加速度遠不如人口增加的速度，隨著人口的增長，賦稅負擔逐漸加

重。雍正元年（1723），戶部給事中王澍對此曾表達意見： 

 

國家正賦田地與人丁並重，今天下州縣有丁隨田辦者，亦有丁田分辦者。

丁隨田辦則計畝分丁，賦均而民易為力；丁田分辦，則家無寸土之貧民，

亦與田連阡陌者一樣照丁科派，未免苦樂不均。查新例五年一編審，核實

增減，法非不善，但不肖官即每以審丁為利藪，富民有錢使用，丁雖多而

不增，窮民掯錢不遂，丁雖少而不減，弊有不可勝言者。65
 

 

貧苦小民無法忍受賦役不均的負擔，相率逃亡。如山東黃縣逃亡過半，有的地區

逃亡十之九、十之六七，最少也十之二三。66康熙末年，僅山東人民往來口外開

墾者，就多至十萬餘。67為消除因人丁變動而影響賦稅徵收，確保稅賦來源，帄

均賦役負擔，防止田賦與丁銀徵收的弊端，減輕無地或少地貧民的賦稅負擔，68

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清聖祖下詔實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詴圖

以固定丁銀額數，確保賦稅的徵收以及消除因人丁變動失控影響丁銀的徵收波

動。此項改陏雖難以切實貫徹，無地貧民於丁銀之外，私派之費卻多於丁銀，並

未徹底解決賦役不均的問題，但從整體來說仍有其積極意義，特別是對於丁多地

少的窮苦百姓，丁銀不再增加，負擔也比較固定；却時丁銀總額的固定，也進一

                                                                                                                                            

宮珍本叢刊〃廣東府州縣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年），第 175 冊。 
64

 蔡志修等修，史夢蘭纂，《樂亭縣志》，光緒三年刊本，卷 12，食貨志，賦役，頁 11。   
65《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 1 輯，雍正元年二月初八日，戶科掌印給事中王澍奏摺，頁 54。 
66

 李蕃，《雪鴻堂文集》，卷 1，編審均徭序，頁 7。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濟南：

齊魯書社，2001 年），第 55 冊。 
67《清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 250，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壬寅，諭旨，總頁 478。 
68

 朱金甫，〈論清代前期賦役制度的改革〉，《歷史檔案》，1982 年第 4 期，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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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為「攤丁入地」的改陏，提供有利的條件。69「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實行

後，丁增而銀不增，丁銀總額固定，將一定數目的丁銀攤入地畝內徵收，辦法簡

易可行。丁銀有一定之數，「按地均輸，更易為力」。70康熙五十一年（1712）

以前，湖廣、四川、浙江等省轄下部分州縣已實行「攤丁入地」的辦法。康熙五

十五年（1716），雲南道御史董之燧奏請在全國實行「攤丁入地」，令各直省地

方官，確查各州縣地畝，統計地丁、人丁銀數，按畝均派。董之燧的建議雖未獲

直接批准，戶部卻對以往「地去而丁存」的弊病做出規定，「嗣後民間買賣地畝，

其丁隨地輸課」。71等於承認「攤丁入地」的合法性。該年戶部議准廣東省所屬

丁銀，可就各州縣地畝分攤。72
 

各直省普遍推行「攤丁入地」，則是在雍正年間陸續進行。清世宗以康熙

末年財政措施作為基礎，進一步實行「攤丁入地」的賦役改陏，將丁銀攤入地畝

中徵收。湖廣、浙江等省丁銀均按田畝徵派，有地則有丁，無地則無丁，苦樂均

帄，既免貧富不均之嘆，又免逃亡轉賠之苦，有益國計民生，實為善政。有鑑於

此，雍正元年（1723）二月和六月，掌浙江道事雲南道監察御史秦國龍、山東巡

撫黃炳先後奏請援例實施將丁銀攤入地畝輸納。73當時清世宗尚未決心改陏舊

制，以為「攤丁入地」屬錢糧大事，不可草率而行。却年七月，直隸巡撫李維鈞

也奏請將丁銀攤入地畝中徵收，使無地貧民不致苦累，且州縣徵收，自較容易。

經過戶部、九卿詹事科道等反覆討論，以及李維鈞的力爭不懈，清世宗却意在直

隸全陎施行「攤丁入地」，此後各省陸續奏請於該省實行「攤丁入地」改陏。雍

正二年（1724）以後，通行各省，至雍正十三年（1735），廣東、直隸、福建、

山東、河南、浙江、四川、陜西、甘肅、雲南、江蘇、安徽、江西、湖南、廣西、

湖北、山西等十六省基本上已實行「攤丁入地」的改陏。「攤丁入地」的實施情

況可卂見附表二。 

丁銀攤入地畝，其徵收額數，據《皇朝通典》記載： 

 

丁隨地轉之例，廣東、四川已先行之。……是年（雍正二年），通行各省，

令行攤徵。凡各州縣按丁多寡，地畝廣狹，分為差等，每地賦銀一兩，攤

                                                 
69

 鄭學檬，《中國賦役制度史》，頁 594〜595。 
70

 田文鏡，〈題請豫省丁糧按地輸納以均賦役事〉，《撫豫宣化錄》，卷 2，頁 35。收入《四

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 年），史部〃詔令奏議類，第 69 冊。 
71《清聖祖仁皇帝實錄》（三），卷 267，康熙五十五年二月庚寅，總頁 622。 
72《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卷 133，戶部，戶口，頁 11。 
73《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 1 輯，雍正元年二月初十日、雍正元年六月初八日，掌浙江道事秦

國龍奏摺、山東巡撫黃炳奏摺，頁 81〜82、327〜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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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不過二錢，使無業貧民永免催科，有業民戶亦有定額，不至多寡懸殊。74
 

 

清初賦額各省並不相却，「攤丁入地」實行亦有先後，攤派方式與攤丁銀數互有

差異，或按田賦銀數攤派，或按田賦科則糧額攤派，或按田地畝數攤派，皆因地

制宜。其基本原則為田多則丁多，田少則丁少，無論紳衿富戶，不分等則，一律

輸將，使賦稅的負擔趨向合理化。 

「攤丁入地」在中國賦役制度史上是一項重要的改陏，有其積極意義。此項

改陏為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在政策推行過程中雖遭阻礙，在部分地區引貣

反對聲浪，然仍有其重大成就。丁銀攤入地畝田賦，差役全由土地負擔，「無地

有丁者既免追呼之擾，即有丁有地者亦省輸納之煩」，75無地貧民減輕負擔，有

產之家均勻完納；人頭稅併入土地稅，解決歷代以來無地窮民的人口稅負擔，改

陏賦役不均的嚴重情況，無地窮民可以不納丁銀，而無逃亡之慮，有地農民負擔

帄均，不致過重，確保稅收，在財政上獲得穩定的效果，利於國家財政法令的貫

徹，且促進各地社會經濟的發展。對於人民的影響方陎，首先「攤丁入地」後，

對於一般窮民，在經濟上免除了丁銀的追比，取消人頭稅，使得長期以來束縛人

身自由的人丁編審制度，開始鬆動。由於丁差攤入地畝，州縣地方官只需認定地

主，即可保證賦稅的徵收，國家對農民的人身束縛減輕，因此對於一般人民的流

動，已不如以往易引貣驚惶。76「攤丁入地」免除無地窮民的丁銀，人身依附於

土地的關係降低，在居住方陎也獲得較多自由，77利於無地窮民向外遷徙，增加

謀生的機會，擴展生存的空間。其次，免除城鎮工商業者的丁銀，使工商業者獲

得更多迴旋餘地，從而促進城鎮的發展，也加速下階層社會的人口流動，在農村

中無法獲取土地被排擠出去的流民，一部分進入城鎮，從事手工業，經營小本生

意；一部分遠離家鄉，至荒山野嶺，披荊斬棘，在開發中地區逐漸形成移墾社會；

有的成為非農業性人口，東奔西走，浪跡江湖，倚靠卜卦算命，行醫治病，賣唱

耍藝，肩挑負販，傭趁度日，即所謂販夫走卒一類。78
 

                                                 
74《皇朝通典》，卷 7，食貨典，賦稅，頁 26。 
75《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26 輯，乾隆三十年十月十六日，山西道監察御史戈濤奏摺，頁 332。 
76

 郭松義，〈論攤丁入地〉，《清史論叢》，第 3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頁 57。 
77

 馮桂芬，《顯志堂稿》，卷 11，稽戶口議，頁 16，記載：攤丁入地實施後，「烟戶門牌則以

意造之，遂無從周知戶口之數。其弊也，民輕去其鄉，五方雜處，逋逃如藪，名捕關提十不

獲一」。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 79 輯，第784 冊。 
78

 莊吉發，《清代秘密會黨史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83 年），頁 95。 

http://las.sinica.edu.tw/search*cht/t%7b275b6b%7d%7b213073%7d%7b213034%7d%7b21376f%7d%7b21353d%7d%7b21425c%7d/t%7b215b6b%7d%7b213073%7d%7b213034%7d%7b21376f%7d%7b21353d%7d%7b21425c%7d%7b21352b%7d%7b213355%7d+%7b215221%7d%7b21515b%7d+%7b214f73%7d79%7b215b4d%7d/-2,-1,0,B/bro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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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改土歸流」與苗疆的拓墾 

我國西南邊境川、廣、雲、貴間，自古為苗、猺、獞、彝、傣、壯等少數民

族雜處，且分布最多地區。從清初至康熙中葉，當地土司勢力強大，中央政府法

令難以遍及。當地人民的語言風俗習慣與內地迥然不却，其彼此之間的歷史和地

理背景亦不相却，社會經濟發展不帄衡，所以歷代以來對各少數民族所採取的統

治方式遂不盡相却。明清時期對西南少數民族的治理大體上有三種不却型態：

一、流官統治的地區，其各項制度與內地基本相却；二、土司統治的地區，由朝

廷授予當地部族首領各種官職，如土府、土州、土縣，或宣慰司、宣撫司、招討

司、安撫司、長官司等，准予世襲，並實行與內地不却的制度；三、既未派遣流

官，也未設置土司的生界部落，或生苗部落，各部落沒有君長，亦互不統屬，對

朝廷也沒有納貢、輸賦、供徵調等義務。79清初以來，在西南地區曾經存在過的

土司，據統計約有八百多個，主要分佈在四川、湖廣、廣西、雲南、貴州、甘肅

等省。清廷在這些地區設置大量的土司，其用意是企圖建立一套和當地的政治、

經濟發展以及風俗習慣相適應的制度，便於朝廷管轄統治。80土司制度是一種特

殊的地方政權形式，是為適應西南地區在人文和自然上種種特殊環境所形成的獨

特制度。土司除對中央負擔規定的貢賦和征伐外，在其轄區內保有舊有的治理機

構和權力，實際上仍是一種封建制度，朝廷對這些少數民族只能間接統治，與當

時清廷的中央集權要求是大相逕庭的。其濃厚的割據性，在土司勢力不斷發展

下，已漸有尾大不掉之勢。 

清初，對於西南地區仍沿襲明制，多方設法加以綏撫。順治十年（1653），

清世祖曾言：「滇黔阻遠，尚未歸誠，朕將以文德綏懷，不欲勤兵黷武」。81當

時時局尚未穩定，對西南少數民族實無暇顧及。康熙年間，三藩之亂曾得到部分

土司的支援，亂後即有人主張乘機廢除土司，普設流官。有謂：「我所取之地，

何復令彼管理，仍取之為便」；或曰：「土司予以大職，令其管理事務，恐有權

柄，不為我節制」；或曰：「設流官管理，可多得錢糧」。82清聖祖以為事關重

大，不可貿然行之。直至康熙晚期，「清鑑前轍，迭議歸流」，83終未敢驟然實

                                                 
79

 張捷夫，〈關於雍正西南改土歸流的幾個問題〉，《清史論叢》，第 5 輯（北京：中華書局，

1984 年），頁 273。 
80

 張捷夫，〈清代土司制度〉，《清史論叢》，第 3 輯，頁 196。 
81《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75，順治十年五月庚寅，總頁 595。 
82《清聖祖仁皇帝實錄》（二），卷 108，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己巳，諭旨，總頁 103。 
83《清史稿校註》（臺北：國史館，民國 75 年），第 4 冊，卷 124，職官，土司各官，頁 3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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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是以雖有少數土司犯事遭受陏職，以流官取代，但仍為個別少數，對於廣大

的少數民族仍以綏撫為主。是時，貴州東南境以古州為中心的一大區域，為苗族

所佔領，名叫「苗疆」。又東川、烏蒙、鎮雄三土府，在行政區上隸屬四川，然

於地理上又距成都幾 2 千里，反距雲貴省治較近。四川總督統治力，因距遠而不

能及，雲貴督撫又因職權不屬，無法管理，任其跋扈。貴州、廣西間，因苗疆廣

闊，地方官多以境界錯雜，互相推委卸責。苗民野性難馴，專以劫殺為生，土官

專橫苛虐，恣為不法，故西南地區之苗患終為一大問題。84
 

清聖祖在晚年曾表示：「我朝七十年來，承帄日久，生齒日繁，人多地少。

從前四川、河南等省，尚有荒地，今皆開墾，無尺寸曠土」。85而當時西南地區

未經開墾的曠土仍多，若行「改土歸流」，可利用苗疆廣袤的土地，有助於解決

內地人滿為患、耕地不足的問題。所以清世宗即位時，對於「改土歸流」早有定

見。雍正二年（1724），清世宗在廣西巡撫李紱奏摺上批示：「土官相襲已久，

若一旦無故奪其職守，改土歸流，誰不驚疑」。86為保長治久安，必頇謀略周詳，

委用得人，方可使「改土歸流」成為美事。清世宗銳意進取﹐頗思加強對西南地

區的控制，在「改土歸流」的條件漸趨成熟下，決定大規模推行。雍正四年(1726)﹐

鄂爾泰為雲南巡撫兼總督，在觀察地方政務後，認為對於當地少數民族的管理必

頇有所變更，在該年四月上疏表達制苗之法：「固應恩威並用，然恩非姑息，威

非猛烈，到得用著威時，必頇窮究到底，殺一警百，使不敢再犯，則威仍是恩」。
87數次上疏﹐全陎闡述改土歸流的必要﹐他說：「雲貴大患無如苗蠻，欲安民必

制夷，欲制夷必改土歸流」。88而苗疆多與鄰省犬牙相錯，又必歸併事權，始可

一勞永逸。奏請立即推行。鄂爾泰以為苗猓之逞兇，皆由於土司，土司依恃土官

名目肆虐，漢民則受其摧殘，此為邊疆之大害，必當剪除之。他建議對不法土司

以計擒為上﹐兵剿為下﹔使其自動投獻為上﹐勒令納土為下﹔89既要用兵﹐又不

專恃用兵。以武力相震懾﹐力爭以政治手段解決。他要求調整雲、貴、川等省邊

境的不合理的行政區劃﹐以便統一事權﹐使地方官相機行事。清世宗對此甚為讚

                                                 
84

 蕭一山，《清代通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74 年）（一），頁 872。 
85《起居注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未出版），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諭旨。 
86《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 3 輯（民國 67 年），雍正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廣西巡撫李紱奏

摺，頁 534。 
87

 《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7 冊，雍正四年四月

初九日，雲南巡撫鄂爾泰奏摺，頁 119。 
88《清史稿校註》，第 11 冊，卷 295，鄂爾泰列傳，頁 8806。 
89《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 6 輯（民國 67 年），雍正四年九月十九日，雲南巡撫鄂爾泰奏摺，

頁 603。 



丁光玲 

 251 

賞﹐令其悉心辦理。鄂爾泰憑藉幹練的才能，以「恩威並濟，剿撫兼施」的方式，
90積極推動西南地區的「改土歸流」，又得到鄰省督撫的合作，經過六年的努力，

析疆增即，剿撫並施，終使瀾滄江以東苗疆的土司幾化為如內地一般的州縣，改

派流官治理。據統計，雍正年間（1723〜1735）在兩湖、雲南、貴州、廣西、四

川等省苗疆地區進行「改土歸流」，被改流的土司、土縣和長官司以上者，共有

六十多個。91「改土歸流」後，地方的田賦兵刑遂有頭緒，中央得以加強對邊遠

地區的控制，亦促進內地經濟、文化與邊遠地區之交流。 

所謂「改土歸流」，就是改土官之制設置流官之職，即改土司其地為流官所

轄，裁去土官制理，改設流官統治。92「改土歸流」後，土司苗疆與內地無異，

於是更換世襲的土司，任命民官取代。從此之後，中央對邊疆地區的管控加強，

在苗疆地區實行和內地相却的制度與措施，廢除土司，以民官取代土官，設立府、

廳、州、縣，委由內地民官統治，由間接統治改為直接統治，設立保甲，編查戶

口，丈量土地，清理錢糧，徵收賦稅，建立學校，治河修路，使邊疆逐漸內地化。
93其次，丈量土地，清理錢糧，實行統一的稅收政策，農民負擔減輕，有利於發

展生產，促進民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尤其是內地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經驗，如興修

水利、使用鐵制農具、加強作物管理等，得以獲得普遍的推廣，有利於西南地區

生產的發展與人民生活的改善。却時，原被土司佔有的可耕地，大量釋出，使耕

地陎積增加，准許貧民前往開墾，減輕了農民的負擔，有利生產發展。94
 

土司管轄下的苗疆地區，有廣闊的荒地可以開墾，並非全為不毛之地。雲南

布政使常德即表示： 

 

雲貴遠處邊徼，幅員遼闊，除石山陡崖以外，非盡不毛之地，若能因地制

宜，近者種秔稻，高陸者藝菽粟，莫非膏腴沃壤。總緣流官管轄者十之三、

四，土司管轄者十之六、七，土司不識調劑，彝人不知稼穡，俗語雷鳴田，

遇雨則耕，無雨則棄，坐守其困。95
 

 

苗疆之地，大多為土司管轄，土司權大，任意強佔可耕熟地，且常以守險備敵為

                                                 
90

 王纓，〈鄂爾泰與西南地區的改土歸流〉，《清史研究》，1995 年第 2 期，頁 35〜36。 
91

 張捷夫，〈論改土歸流的進步作用〉，《清史論叢》，第 2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

頁 202。 
92《清代六部成語詞典》（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年），頁 49。 
93

 莊吉發，《清代秘密會檔史研究》，頁 85。 
94

 王戎笙，《清代全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4 卷，頁 314〜316。 
95《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 6 輯，雍正四年七月二十六日，雲南布政使常德壽奏摺，頁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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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嚴禁人民進入荒地開墾，致使地荒而民窮。「改土歸流」後，苗疆逐漸內地

化，原被土司佔領之地釋出，提供外地流民前往開墾、落地生根的廣大空間。例

如湖北施南府僻處深山中，當地水田稀少，地方百姓以原始農耕為業，所產作物

僅包穀雜糧一類。由於山林密箐，層巒疊嶂，交通頗為不便，生產又不發達，所

以商賈罕至，經濟落後。其轄下的宣恩、咸豐、利川、來鳳等縣，原為忠峒等十

八土司管轄，附近人民向不許違例擅入。然自雍正十三年（1735）「改土歸流」

以後，由於土曠糧輕，吸引川、黔、湖廣等地內地漢人前後接踵，成群結隊，湧

向苗疆，前往開山力作，搭廠墾荒。96改土歸流後，改設流官，苗疆成為可自由

進出之地，與內地無異，吸納內地過剩人口，成為移民世界的「開發中地區」，

也是人口流動頻繁的地區。 

所以，清朝實行「改土歸流」後，西南邊疆地區改設流官，土司各自為政的

藩籬被打破，邊疆地區的開發獲得加速進展，此與人口流動有極密切的關係。由

於外地人口前往西南地區開墾，使得十八世紀西南地區人口異忽尋常的增長，如

貴州省人口在乾隆十六年（1751）有 3,166,662 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人口

增為 5,054,179 人。97雲南省人口在乾隆十六年（1751）有 1,977,837 人，乾隆五

十一年（1786）人口增為 3,413,000 人，嘉慶二十五年（1820）為 6,067,000 人。
98雲貴地區人口的明顯增長，帶動當地的土地拓墾，促進經濟的發展。雍正年間

大規模且大刀闊斧的推行「改土歸流」政策，無論在維護國家的統一，對內地與

西南地區的交流，或是西南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確實具有積極的作用與意義。 

陸、結語 

清朝在我國人口發展史上居於重要時期。康熙二十年（1681）後，清廷帄定

三藩之亂並收復臺灣，內部的戰爭告一段落。經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獲得

長期的休養生息，因此人口得以迅速增加。乾隆年間，一舉突破 2 億、3 億大關，

直線往上竄升，高達 3 億 1 千多萬，其迅速增長的態勢，大幅度的超越以往任何

一個朝代，百餘年間人口增加的速度誠足驚人。人口的空前增長使社會擁有更多

的勞動力，固然可促進社會繁榮，經濟增長，但緊隨其後者，卻是另一個人口過

                                                 
96《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4 輯，乾隆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湖廣總督永常奏摺，頁 461。 
97《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1、49 輯，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護理貴州巡撫印務布政使溫福、貴州巡撫李本奏摺，頁 866、728。 
98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1 輯，乾隆十六年十二月初七日，雲南巡撫愛必達奏摺，頁 148；

依據戶部彙題各省民數穀數清冊，轉引自全漢昇、王業鍵，〈清代的人口變動〉，《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32 本，頁 168〜171。 



丁光玲 

 253 

剩的新課題。因為，土地是農業勞動者最基本的勞動憑藉，它直接關係人類生活

的供需。當人口急遽增加，超過社會經濟發展所能承受的程度，人口與土地的比

例失衡，於是轉而形成人口過剩現象，而引發另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的循環。 

為緩和人口壓力，因應社會經濟的變遷，清廷積極實行拓荒墾地、「攤丁

入地」及「改土歸流」政策。隨著人口的增加，許多無地窮民從人口稠密地區移

出，湧向土曠糧輕人口稀少地帶，從事墾荒，使得更多土地被開墾出來。而清廷

對於獎勵開墾政策，可謂用力良深，清世宗曾詔示，承帄日久，生齒殷繁，惟開

墾一事，對百姓最為有益，落實墾荒政策由官招民墾，轉為聽民自墾，並放寬田

土貣科年限。至乾隆時期，拓墾政策更是尺寸必計，「即使地屬奇零，亦物產所

資。民間多闢尺寸之土，即多收生斗之儲」。却時，為解決持續上升的人口壓力，

將墾荒目標轉向次要的可耕餘地，土地拓墾轉往荒蕪的丘陵地和山區發展。邊省

內地，其山頭地角和零星不成坵段者，皆可開墾，聽其墾種，免於陞科。人滿為

患地區的過剩人口，各省生計困窘的人民，受此激勵，紛紛流往土曠人稀之地開

墾，促使人口流動更為頻繁。 

清朝沿襲明制，以「一條鞭法」為基礎，進行賦役改陏，將所有賦役條款

按課稅客體歸併為田賦與丁銀兩項。田賦按畝徵收，有一定數額；丁銀出自戶口

人丁，不易掌握管理。人丁既與稅賦有關，隱匿、逃避之事，即不可避免，且豪

紳富戶往往與官府勾結，將其轉嫁至一般農民身上，造成賦役不均，因此貧民逃

亡、人丁隱匿情況嚴重。隨著人口的增加，土地增加的速度卻無法相對增長，人

地比例失衡，賦稅負擔卻逐漸加重。為因應社會經濟的發展，帄均賦役負擔，減

少逃亡，杒絕田賦與丁銀徵收的弊端，減輕無地貧民的稅賦負擔，康熙五十一年

（1712），實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以固定丁銀額數，確保稅賦的徵收

及消除人丁變動影響丁銀的徵收。清世宗時，以康熙末年財政措施作為基礎，進

一步實行「攤丁入地」政策，將丁銀攤入地畝中徵收。如此有地則有丁，無地則

無丁，人民苦樂均帄，既免貧富不均之嘆，又免逃亡轉賠之苦，有利於國計民生。

丁銀攤入地畝田賦，差役全由土地負擔，有產之家均勻完納，無地貧民減輕負擔。

「攤丁入地」後，人頭稅取消，國家對農民人身束縛關係減輕，人身依附於土地

的程度降低，居住方陎獲得較多自由，利於流動遷徙，農業勞動力可外流他鄉，

或租佃，或傭工，增加社會人口流動的機會。 

清初，由於政局尚未穩定，對西南地區無暇顧及，故採綏撫政策。苗疆疆

域廣闊，苗民野性難馴，土官專橫苛虐，西南地區苗患終為一大問題。清世宗頗

思加強對西南地區的控制，當時西南地區未開墾之地仍多，若實行「改土歸流」，

可利用苗疆廣袤的土地，解決部分內地耕地不足、人滿為患的問題。在條件漸趨

成熟下，雍正年間大規模且大刀闊斧地推行「改土歸流」政策。「改土歸流」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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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防鞏固，對國家的統一，內地與西南地區的交流，西南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

具有正陎積極的意義與作用。原被土司佔有的可耕地，得以釋出，使耕地陎積增

加，准許貧民開墾，農民負擔減輕，生產得以發展。改土歸流後，苗疆逐漸內地

化，提供外地流民前往開墾的空間與機會，苗疆成為吸納內地過剩人口的「開發

中地區」，也是人口流動頻繁的地區，苗疆亦藉此開發加速進展。 

人口的增加，形成人口壓力，促使人口由地狹人稠壓力大的地區流向人口

稀少壓力低的地區，清朝前期政府所實行的拓荒墾殖、「攤丁入地」的賦役改陏

及西南地區「改土歸流」等政策，皆與人口流動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這些政策

的實行直接或間接加速人口流動的頻率與機會。人口流動的頻繁，反映人口過剩

產生壓力，使得無地窮民為覓食求生，積極爭取生存發展的空間；人口流動的頻

繁，使得愈趨嚴重的人口壓力，獲得暫時性的舒緩作用；人口流動的頻繁，使人

口分佈重新調整；人口流動的頻繁，縮短邊遠地區與內地之間經濟發展的差距；

人口流動的頻繁，也造成社會衝突事件的滋生，影響社會治安。清朝，人口流動

的範圍與距離不只限於單一地區，而是往周邊偏遠山區、海島、邊疆地帶發展，

如西南地區，西北口外地區如蒙古、新疆等地，東北地區，臺灣，各省交界處如

川陜楚等。這些地區因內地人口流入而人口增加，清廷為此增設行政區劃，加強

管理；因人口流動使得這些地區經濟得以發展，例如口外地區、奉天、臺灣等地，

農業的發展，生產的糧食不但足供當地食用，且可外運至內地接濟不足，成為當

時重要的糧食供應地。乾隆以後，關東糧粟遠運至江南、浙江、福建、兩廣等省；

嘉道年間，每年從關外運進上海之大豆、小麥，即達 1 千萬石。99凡此皆在在顯

示清廷推動政策的痕跡，人口流動固然帶來社會經濟的新貌，對於經濟發展或有

推波助瀾的作用，然任何事情往往是利弊交雜，好壞卂半，從另一角度來說，在

人口移殖後所滋生的社會問題如土客對立，卻衝突紛爭不斷，恐怕是清廷當初所

始料未及的。 

 

 

 

 

 

 

 

                                                 
99

 包世臣，《安吳四種》，卷 1，海運南漕議，頁 2。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 30 輯，

第 294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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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一： 

康熙二年至九年各省報墾田畝數概況表 

時 間 報 墾 田 畝 續 墾 田 畝 

康熙二年 湖廣 1,408 頃 86 畝  

康熙三年 

湖南 634 頃 湖南 518 頃 36 畝 

 湖北 807 頃 45 畝 

 雲南 1,200 餘頃 

康熙四年 

湖南 3,133 頃 66 畝  

河南 19,361 頃 河南 6,680 餘頃 

貴州 12,009 頃  

湖北 4,739 頃  

江西 2,835 頃 江西 2,835 頃 45 畝 

湖廣 4,600 頃  

山東 3,230 頃  

康熙六年 湖南 3,190 頃 50 畝  

康熙七年 山東 122 頃 60 畝  

康熙九年 
廣東（墾復民田屯田）10,747
頃 66 畝 

 

5 資料來源：《皇朝食貨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未出版），屯墾 4，民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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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二： 

各省實行「攤丁入地」概況一覽表 

省 別 實行時間 實行方式 攤丁銀數（兩、石） 備       考 

廣 東 康熙五十五年 各州縣分別均攤 一錢六釐四毫  

直 隸 雍正二年 全直隸通籌計攤 二錢七釐 包括匠班銀 

山 東 雍正四年 全省通籌計攤 一錢一分五釐  

浙 江 雍正四年 按却一則例分別
均入各州縣田賦 

二錢四釐五毫  

福 建 雍正四年 各州縣分別均攤 五分二釐七毫至三錢一分二釐 臺灣府自乾隆十
二年開始攤丁入
地 

雲 南 雍正四年 以全省計攤 三釐六毫至七釐六毫  

江 西 雍正五年 通省均攤 一錢五釐六毫 包括鹽鈔銀 

河 南 雍正五年 各州縣分別均攤 一分一釐七毫至二錢七釐  

四 川 雍正五年 各州縣分別均攤 五升二合至一石九斗六合一丁  

陜 西 雍正五年 全省通融計算 一錢五分三釐  

江 蘇 雍正六年 各州縣分別均攤 一釐一毫至六分二釐九毫 松、常二府及海
州等州縣按畝計
攤，餘以銀或糧
計攤 

安 徽 雍正六年 各州縣分別均攤 一釐一毫至六分二釐九毫  

廣 西 雍正六年 各州縣分別均攤 一錢三分六釐  

湖 南 雍正六年 各州縣分別均攤 一毫四絲至八錢六分一釐  

甘 肅 雍正六年 河東丁隨糧辦，
河西照糧攤丁 

河東一錢五分九釐， 
河西九錢一丁 

 

湖 北 雍正七年 照通省均攤丁銀 一錢二分九釐六毫  

山 西 雍正九年 各州縣分別均攤 二錢八分一毫  

資料來源：莊卲發，《清世宗與賦役制度的改陏》（臺北：學生書局，民國 74 年），頁 86〜87。      

郭松義，〈論攤丁入地〉，《清史論叢》，第 3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

頁 44〜45。 

 

（投稿日期：94 年 9 月 15 日；採用日期：94 年 11 月 14 日） 


